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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参赛项目类型 

1.创新类:以技术、工艺或商业模式创新为核心优势； 

2.商业类:以商业运营潜力或实效为核心优势； 

3.工匠类:以体现敬业、精益、专注、创新为内涵的工匠精神

为核心优势。 

四、参赛方式和要求 

1.学院全体在校生可以报名参赛； 

2.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系组建团队，每个团

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3人，原则上不多于15人(含团队负责人)。 

五、参赛组别和对象 

参赛组别分为创意组与创业组。 

1.创意组 

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、服务模式

或针对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的改良技术，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

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。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，

须为我院全日制在校学生。 

2.创业组 

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

册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 5年(2016 年 3月 1 日后注册)。参赛

申报人须为企业法定代表人，须为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或毕业 5

年内的学生(即 2016 年之后的毕业生)。企业法人在大赛通知发

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 

六、参赛项目要求 



 

— 3 — 

1.参赛项目须真实、健康、合法，无任何不良信息，项目立

意应弘扬正能量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参赛项目不得侵犯

他人知识产权；所涉及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技术、资源等必须拥有

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；抄袭盗用他人成果、提供虚假材料

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相关权利并

自负一切法律责任。 

2.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须提交完整的具有

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等；已在主管部门完成登记注

册的创业项目，报名时须提交营业执照、登记证书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等相关证件的扫描件、单位概况、法定代表人情况、股权结

构等。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真实财务数据、已获投资情况、带动

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3.参赛项目不得含有任何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及其

他法律、法规的内容。须尊重中国文化，符合公序良俗。 

七、赛程安排 

1.参赛报名（5月 15 日前）。参赛团队登录“全国大学生创

业服务网”（cy.ncss.org.cn）或大赛微信公众号 （“全国大学

生创业服务网”或“中国‘互联网+’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”），

下载“学生操作手册”，按照流程与要求完成报名。各系分配的

参赛指标数量（见下表）（以网上报名成功数量为准）。 

系名称 学生人数 参赛项目指标数 推荐校赛数量 

陶瓷艺术系 964 30 3 

设计艺术系 2625 50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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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管理系 1032 30 3 

合计 4621 110 10 

注：推荐进入校赛的数量按参赛总数的 10%左右确定，若实际参赛数量超

出应参赛数量，推荐进入校赛的项目可同比增加。 

2.各系推荐（5-6 月）。各系组织 5-7 人的评审组对项目进

行评审，确定推荐项目名单。各系在 6 月 5日前按照分配的参赛

指标数量推荐候选项目参加学院决赛（推荐项目应有名次排序，

供学院决赛参考）。   

3.学院决赛（6 月中下旬）。学生处组织大赛评审组对入围

学院决赛项目进行现场比赛。决赛以路演形式进行，各参赛团队

进行现场 PPT 汇报和答辩，辅以申报材料文本评审，现场公布项

目排名。 

4.省赛、国赛（6-10 月）。学院决赛获奖项目将被推荐参加

省赛、国赛。 

八、奖项设置 

1.项目奖励：本次比赛共设一等奖 1 名、二等奖 2 名、三等

奖 3 名；优秀奖若干。获奖项目数量可根据参赛项目数量与质量

作适当增减。获奖团队颁发获奖证书，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

优秀奖分别给予 1200 元、800 元、500 元、200 元奖励。 

2.优秀指导教师奖：以获奖项目等级为参照，评选优秀指导

教师奖若干,颁发获奖证书。 

3.特别嘉奖： 

参照《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师生参加市级以上职业技能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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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规定》（泉美院〔2016〕89 号），学生参赛团队和教师指导参

赛团队获奖的有如下奖励： 

（1）参赛团队获得第七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

大赛省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，分别给予 2000 元、1200

元、600 元奖励； 

（2）参赛团队获得第七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

大赛国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，分别给予 10000 元、4000

元、2000 元奖励； 

（3）教师指导的学生团队获得第七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

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，分别给予指导

教师 3000 元、1500 元、600 元奖励； 

（4）教师指导的学生团队获得第七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

生创新创业大赛国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，分别给予指导

教师 15000 元、6000 元、4000 元奖励。 

九、创新创业资助 

根据《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
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泉美院学〔2019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参加第

七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的项目符合以下条

件，可获得 2000-5000 元的资助（服务型 2000 元/个，商贸型 3000

元/个，科技型 5000 元/个）： 

1.项目已获学院审核通过； 

2.满足以下条件其一且为初始团队： 




